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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陳弘傑
電話：02-77367452
電子信箱：e-j527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150008591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哺(集)乳時間之班級人力

配置疑義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府114年11月25日府教幼字第1140473545號函及勞動

部115年1月22日勞動條4字第115004298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8條規定略以：「子女未滿2歲須受僱

者親自哺(集)乳者，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，雇主應每日另

給哺(集)乳時間60分鐘。…前2項哺(集)乳時間，視為工作

時間。」。同法第21條規定，受僱者依上開規定為請求

時，雇主不得拒絕或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、考績或

為其他不利之處分。爰哺(集)乳時間之安排，仍應依受僱

者親自哺(集)乳之實際需要，尚非由雇主逕自排定。倘雇

主有其他考量，可與受僱者協商合致，惟協商不成，仍應

依受僱者實際需求分配。

三、至案內有關幼兒安全、人力配置及幼兒最佳利益優先原則

及其他教保員勞動與職業安全等事項，涉及班級人力配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26515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2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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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，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6條第4項師生比之規定辦

理，各園(校)應考量教保工作之專業性及規模大小、人力

及業務分配等因素，在不違反師生人數配比規定下調配教

保服務人員。

四、綜上，前揭哺(集)乳及師生比相關規定，旨在保障教保服

務人員哺育子女權益及維護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

利，爰為兼顧雙方權益，仍請依規定提供哺(集)乳時間，

並應視實際需要合理調度園內教保服務人員，於該人員哺

(集)乳時間協助照護幼生；另哺(集)乳時間適逢園內人力

不足調配協助照護幼生時，雇主得與受僱者妥善溝通協商

調配哺(集)乳時間，惟協商不成，仍應依受僱者實際哺

(集)乳需求分配，並調配園內教保服務人員照護幼生，以

兼顧教保服務人員及幼生權益。

正本：彰化縣政府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彰化縣政府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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